	武定县2026年高中教师招聘考核量化评分表
（除体育教师岗位外其他招聘岗位报名人员填报）

	应聘岗位
	
	姓名
	
	报名顺序号
	

	学历
	
	专业
	
	毕业
学校
	

	籍贯
	
	出生年月
	
	联系
方式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及说明
	最高分
	自评分
	考核
得分
	备注

	一、毕业学校
	985院校： 12分
211院校 ：10分
双一流建设学科及院校： 8分
普通院校：6分

	12
	
	
	

	二、学历
	博士研究生：8分
硕士研究生：6分
本科毕业生：5分
	8
	
	
	

	三、学业成绩
	按照平均学分绩点分段赋分：
4.0及以上：60分；3.5-3.99：55分；3.0-3.49：50分；  2.5-2.99：45分；2.0-2.49：40分；  2.0以下：不计分。
	60
	
	
	

	四、获奖情况
	奖学金（同一学年取最高项）：国家省政府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5分/次；
省级奖学金：4分/次
校级奖学金：3分/次
院系奖学金：1分/次
竞赛/课题/教学比赛等（每年最多计2项）
国家级：12分/项
省级：11分/项
地市级：9分/项
校级：7分/项   
院系级：4分/项
封顶总分：12分
	12
	
	
	

	五、工作履历
	教学实习：优秀2分；合格1分
学生干部：（续连续任职一年以上）
校级主席/副主席：2分
校级部长/ 副部长：1分 
院系级主席/副主席：1分  
院系级部长/副部长/班长/团支书：0.5分
班级班委：0.25分
封顶总分：5分
	5
	
	
	

	六、其他突出成果
	在校期间获得与专业成长密切相关的突出成果，又在上述各条中未涉及，考核组合议认为能作为加分项的，酌情在0～3分计分。
	3
	
	
	

	合计得分
	
	
	


注：1.所有项目均需提供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无证明材料不计分；2.同一事项在不同项目中重复获奖或任职的，不重复计分，取最高项；3.资格考核量化分数按照招考公告中设置的比例计入招考总分。

	武定县2026年高中教师招聘考核量化评分表
（体育教师岗位报名人员填报）

	应聘岗位
	
	姓名
	
	报名顺序号
	

	学历
	
	专业
	
	毕业
学校
	

	籍贯
	
	出生年月
	
	联系
方式
	

	特长专项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及说明
	最高分
	自评分
	考核
得分
	备注

	一、毕业学校
	985院校： 12分
211院校 ：10分
双一流建设学科及院校： 8分
普通院校：6分

	12
	
	
	

	二、学历
	博士研究生：8分；可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硕士研究生：6分；可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本科毕业生：5分
	8
	
	
	

	三、学业成绩
	按照平均学分绩点分段赋分：
4.0及以上：30分；3.5-3.99:25分；3.0-3.49:20分；2.5-2.99:15分；2.0-2.49:10分；2.0以下：不计分
	30
	
	
	

	四、专业认证
	运动健将：15分；一级运动员：13分；
二级运动员：11分；三级运动员：9分
	15
	
	
	

	五、获奖情况
	[bookmark: _GoBack]奖学金（同一学年取最高项）：
国家奖学金：5分/次；省级奖学金：4分/次；校级奖学金：3分/次；院系奖学金：1分/次
竞赛/课题/教学比赛等
国家级：15分/项；省级：13分/项；地市级：10；校级：8分/项；院系级：5分/项
封顶总分：27分
	27
	
	
	

	六、工作履历
	教学实习：优秀2分；合格1分
学生干部：（续连续任职一年以上）
校级主席/副主席：2分；校级部长/ 副部长：1分；院系级主席/副主席：1分  
院系级部长/ 副部长/班长/团支书：0.5分；班级班委：0.25分
封顶总分：5分
	5
	
	
	

	七、其他突出成果
	在校期间获得与专业成长密切相关的突出成果，又在上述各条中未涉及，考核组合议认为能作为加分项的，酌情在0～3分计分。
	3
	
	
	

	合计得分
	
	
	
	


注：1.所有项目均需提供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无证明材料不计分；2.同一事项在不同项目中重复获奖或任职的，不重复计分，取最高项；3.资格考核量化分数按照招考公告中设置的比例计入招考总分。
